
  舞蹈學系七年一貫制先修班學生請假單 
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平時請假專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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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學 生 請 假 核 准 證 明 單 
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平時請假專用》 

第二聯(學生留存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系所年級  學號  姓名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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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時間請假業經核准特此通知。               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  啟 

注意： 
一、學生有婚、喪、疾病、生產或其他重大事故，並具有證明文件者，得申請給假。 
二、事假於假前申請，如遇偶發事故，情況特殊不能當日請假者，應在七日內提出證明補行請假。 
三、病假應繳驗駐校醫生或公私立醫院之證明，倘係嚴重疾病不能當日請假者，應於七日內提出證

明辦理補假，逾期不予補假。 
四、公假應於事前申請，或於七日內補行申請，並須提具有關之證明，逾期不予補假。 
五、註冊及考試期間，除因公、親喪、嚴重疾病或特殊事故者外，一律不予准假。註冊或考試期間

請假，由學務處會同教務處簽註意見後，校長核准。 
六、課程名稱請確實填寫,並依序辦理<家長簽章→導師簽核→系主任簽核→學務處審核>。 
七、學生請假後一週內應至生輔組取回請假核准證明單〈第二聯〉。 
八、凡欲查詢個人缺曠資料者，應慿請假核准證明單〈第二聯〉至生輔組辦理。 


